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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条件
“盘锦英才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项目重点支持在盘承担重大科技任务或重点攻关课题，具备较强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。评选范围为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国有企事业单位、民营企业等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青年拔尖人才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学术素养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1.研究方向符合我市优势产业和重点领域发展方向，研究成果无知识产权纠纷。
2.主持或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研究；或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影响力的原创性研究论文；或拥有重大发明专利；或在本领域崭露头角，有一定影响力。
3.具有较好的创新发展潜力，能够潜心从事科学研究。
4.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。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人才，学位和职称条件可适当放宽。
二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申报推荐。符合遴选条件的人才，需在其所在单位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所在单位提出推荐名单、签署推荐意见，报送至团市委。
（二）资格审核。团市委受理汇总评选材料，对评选材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，并提出资格审核合格名单及说明报告报请评选工作领导小组批准，并向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备。
（三）专业评议。团市委组织专家评审或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评议，并提出建议名单。
（四）审定公示。青年拔尖人才建议名单经团市委书记会议审议通过，报市委人才办统一汇总，提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采取一定形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三、其他要求
1.申报人员、举荐单位及审核单位应履行各自职责，按照要求报送相关材料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    2.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骗取财政资金等不良行为发生。相关部门严肃追究违规行为的相关责任。 
3.申报材料电子版请到邮箱（panjintonglianbu@163.com，密码tonglian2285605！）下载。需提供申报表、汇总表纸质版一式两份（公章、签字页不得漏项），同时报送电子版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电子版（包括：1000字事迹材料Word版；学历学位证书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、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、论著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PDF版）。纸质版材料报送至团市委统战和社会联络部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panjintsw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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